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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處遇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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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罰本質 --重整

重整（Reintegration）--對於犯罪⼈不應放棄！Don’t
give them up！
美國刑罰學者如杜費與奧雷利（Duffee＆

O’Leary,1971）、羅傑斯與梅斯（Rogers＆
Mays,1987）主張刑罰的功能不應該放棄犯罪⼈⾃新
機會，促使重整（Reintegration）觀念之產⽣。

延續對於犯罪⼈矯治之觀念，重整觀念認為刑罰應
該積極扮演移轉（Transition）犯罪⼈順利回歸社會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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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入獄服刑過的犯罪⼈，出獄後⾯臨三⼤問題：

第⼀是失去⼯作的資格。

第⼆是因為犯罪前科，具有標籤或烙印效應。

第三是家庭關係的惡化。

 因此，主張重整理念的學者認為政府應該設置中途之
家、⽇間報到中⼼等社區處遇，利⽤假釋期間協助犯
罪⼈安排⼯作就學、贍養安置、諮商輔導、醫療照護
甚⾄⾨診醫療等⼯作，提供他們更⽣⾃新之權利與機
會，讓他們逐漸與社區重修舊好。



2017年更⽣⼈就業狀況調查
項⽬ ⼈數 百分比

因前科紀錄遭受歧視 151 24.28%

年齡(健康)限制 124 19.94%

缺乏專業技能 88 14.15%

⼯作機會少 73 11.74%

學經歷不合(不利)求職 69 11.09%

缺乏證照 68 10.93%

缺乏求職技巧 17 2.73%

報到與⼯作時間無法配合 4 0.64%

其他 28 4.50%

總計 62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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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犯罪⼈與社會（區）關係之修復，如何
修復也是該觀念之核⼼重點。如果出獄後的
犯罪⼈與社會愈疏離（Estrange），他重蹈
犯罪覆轍之機會就會⼤增，並且再度成為累
再犯。

重整觀念的兩⼤主軸：

給予犯罪⼈⾃新之權利與機會

保障社會⼤眾之安全。



自主監外作業制度

指受刑⼈⾃主往返作業及監禁處所，
監獄無須派⼈戒護之監外作業。

已執⾏⼀定刑期之受刑⼈或輕微犯
罪者



自主監外作業制度-國外做法

陳報條件 審查⽅式 管理模式

美國佛羅⾥達州
在監⾏狀
罪名

在監表現 ⼯作釋放中⼼

美國明尼蘇達州
刑期
罪名

在監⾏狀

低度管理監獄
風險評估⼯具
處遇計畫完成

社區矯正中⼼
地區監獄

英國
刑期
罪名

風險評估
假釋報告

外出⼯作對社區及被害者影響評估

矯正機關
電⼦監控

加拿⼤
刑期
罪名

風險評估
整體評估

假釋官
矯正機關



自主監外作業制度之優點

可減輕納稅者之負擔。
保持社會建設⽣產⼒。
降低受刑⼈復歸社會時適應困難 。
維持良好的家庭與社會關係 。



⾃主監外作業制度-罪名的限制

脫逃罪。
妨害性⾃主罪。
家庭暴⼒罪 。

違反保護令罪。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初犯
施⽤

持有



⾃主監外作業制度

 法務部矯正署在2017年6⽉1⽇起開放第⼀梯次19名受刑⼈⽩
天外出⼯作。

 符合條件之受刑⼈在可報請假釋之法定時間內，無⼈戒護下
⾃⾏外出⼯作，夜間再返回監內監禁，培養其⾃主管理重新
復歸社會之能⼒。

 ⾃2017年開辦⾄2020年8⽉底已超過2447名受刑⼈外出⼯作。



⾃主監外作業制度-刑期的限制

刑期在七年以上者
須殘餘刑期未超過⼀年或⼀年內可達陳
報假釋條件

刑期七年以下者
須殘餘刑期未超過⼆年或⼆年內可達陳
報假釋條件



⾃主監外作業制度-相關規定

監內考核監外作業
6 :00 am – 21:00 pm
指定處所報到

監外⼯作滿三個⽉
得申請返家探視 與眷同住



⾃主監外作業制度-實際成果

 挹注作業基⾦1億2千4百33萬6千元

 增加16倍受刑⼈個⼈作業收入

 改善矯正機關其他受刑⼈作業收入



⾃主監外作業-實證研究之發現
 對於受刑人出監後能順利的就業求職，因為再犯、及非居住地就業及薪

資不足，而影響實際的幫助

 對於受刑人的職場人際關係及減少負面標籤上，有明顯的改善。

 受刑人與親屬關係藉由自主監外作業安排的各項處遇而有所改善

 非矯正機關的協助係以合作廠商為主，警察機關與一般民眾較少參與其
中。

 管理階段耗費最多時間，矯正機關職員需要額外投入大量的時間以利掌
握受刑人動態

 高密度的查訪，合作廠商出現不耐煩的反應,對於受刑人建立在不信任
的基礎出現了矛盾的情節

 廠商有雇用成本的壓力之外，亦受到許多條件的限制而影響雇用的意願，
例如外籍勞工、外出工作時間不夠彈性、工作機會屬於臨時工

 廠商對於員工的管理與矯正機關對於受刑人復歸社會的要求，有認知落
差



⼀、放寬法定遴選條件對於罪名的限制

 現⾏制度受刑⼈參與⾃主監外作業制度受到的罪名限制，造成許多在監
表現良好、⾝體健康，適合外出⼯作的受刑⼈，連進入到審查會的機會
都沒有，尤其對於在監執⾏⼈數較多的毒品犯罪影響最⼤。

 ⼈之所以會犯罪的原因相當複雜，並且受刑⼈通常會背負著不⽌⼀項罪
名，若是單純以罪名作為唯⼀決定讓受刑⼈能否外出作業的依據，只是
將受刑⼈復歸社會會遇到的問題延後在假釋或是期滿出監之後才去⾯對，
最後需要付出的社會成本遠比在矯正機關內還要巨⼤。

 放寬法定的遴選條件，讓受刑⼈有機會透過廠商提供的⼯作機會，去嘗
試跟調整和⾯對未來社會的難處跟困難，輔以在監⾏狀作為判斷的依據，
可謂是以具體且實際的矯正處遇作為，為受刑⼈打造真實且係以復歸社
會為⽬的的累進處遇。

六點之建議



⼆、增加專家學者協助實質審查

 現⾏的⾃主監外作業審查會皆以矯正機關內的科室主管為審
查委員，並交由副典獄⻑或秘書作為主席，然⽽受刑⼈在無
⼈戒護下的外出作業，引發會發⽣再犯的原因需要更多層⾯
的多⽅考量。

 放寬遴選條件後，重要的是如何在審查會上對於受刑⼈進⾏
各項的實質審查，並該由誰依據怎麼樣的指引跟項⽬，對於
受刑⼈未來外出作業發⽣問題的可能性，進⾏有限度的風險
預測，因此需要的是⼀套科學化的審查依據跟各專業領域的
專家進⾏協助。

 除了矯正機關內在監⾏狀的考核外，藉由⾃主監外作業制度
引入社會、社區及警察對於治安的考量，協助矯正機關綜合
受刑⼈的過去與未來進⾏再犯預測，才能將機會重新交付給
適當的受刑⼈，協助其重新復歸社會。



三、減少矯正機關內委託加⼯的⼯場單位數量，
改為⾃主監外作業科學實證專班

 受刑⼈在經過審查會之後，在外出⼯作之前，會先在矯正機關內的⼩單位進
⾏考核，然⽽這樣的考核僅係為了避免受刑⼈外出作業出現的戒護風險考量。

 對於受刑⼈未來在職場上可能遇到的職場安全問題、職場壓⼒及性騷擾，收
入財務管理及如何⾯對社會的誘惑等⽅向，並未有專業的處遇課程設計去做
⼀系列的職前說明及訓練。

 ⾃主監外作業科學實證班的設立就是要引入系統性的課程設計，引入社⼯師
及⼼理師結合社會各⽅資源，對於受刑⼈不單只是安排⼯作機會，⽽係以強
化受刑⼈出監後的⽣活所需為⽬的，從外出⼯作前的職前準備，到外出⼯作
後的職中協助，最後追蹤出監後的的成效評估，在外出⼯作前的各項職前課
程安排強化受刑⼈內在⼼理素質，結合矯正機關技能訓練課程或是勞動部開
辦的技能檢定班別，獲得未來⼯作所需的專業技能及證照，建立完整具規劃
性的職前處遇計畫。

 透過科學實證結合廠商實際提供的⼯作機會，達到真正能提升受刑⼈復歸社
會能⼒的⾃主監外作業制度。



四、對於僱⽤⾃主監外作業受刑⼈的廠商提供
僱⽤薪資或津貼補助
 依據就業服務法第24條規定，主管機關對於更⽣保護⼈⾃願就業⼈員，
應訂定計畫，必要時，得發給相關津貼或補助⾦。

 勞動部勞動⼒發展署依據此法向下訂定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此計
畫透過就業安定基⾦補助個案津貼及⽤⼈單位管理及輔導費，期間最
⻑為三個⽉，但是施⽤毒品者，經執⾏單位評估同意後得延⻑⾄六個
⽉，其適⽤對象僅包含更⽣受保護⼈，惟並未將受刑⼈匡列在內。

 若能透過適當的補助合作廠商對於雇⽤⾃主監外作業受刑⼈的薪資，
增加提供具競爭⼒的⼯作機會給受刑⼈來參與，⼀⽅⾯將能增加廠商
雇⽤的意願，另⼀⽅⾯因為矯正機關對於戒護及疫情考量，協調廠商
需要透過專⾞的⽅式接送受刑⼈上班額外付出的成本，將能有所幫助，
對於矯正機關在尋找具技術性的合作廠商的困境將能迎刃⽽解，進⼀
步透過此計畫接續銜接受刑⼈未來出監之後的⼯作補助，可謂是雙贏
的結果。



五、強化返家探視制度，建立周末監禁及居家
監禁制度
 現⾏⾃主監外作業受刑⼈，於監外作業屆滿三個⽉，將能申請每⽉⼀次的返
家探視，每次最多不的超過四⼗個⼩時。對於已經能夠⾃⾏往返企業與矯正
機關的受刑⼈來說是⼀個相當⼤使其復歸社會的⽅式的誘因。

 在受刑⼈穩定外出⼯作之後到假釋之前，參考國外周末監禁的⽅式，以延⻑
受刑⼈返家探視的時間做為實施的⽅向。

 ⾃主監外作業受刑⼈在星期⼀⾄星期五⾃⾏往返⾃⼰的住家與⼯作地點，配
合電⼦設備的查察與管理，於周末在返回監獄執⾏，甚⾄進⼀步開展居家監
禁制度，將能強化受刑⼈未來實際能於企業留⽤的⽬的與機會，並能有效的
去檢驗受刑⼈是否具備⾜夠的能⼒去⾯對社會的誘惑與壓⼒。

 能讓受刑⼈從事夜間輪班的⼯作內容或是配合加班的⼯作型態，⽽不影響到
矯正機關每⽇固定的⽣活作息，也減少矯正機關因應⾃主監外作業所需額外
付出的戒護警⼒即產⽣戒護風險的機會，並且亦能隨疫情調整隔離之措施，
避免企業因⾃主監外作業受刑⼈無法穩定出⼯所造成的損失。



六、訂定受刑⼈⾃主監外作業保障法
 依據受刑⼈作業實施辦法，現⾏⾃主監外作業制度在矯正機關被定位與委託
加⼯、⾃營作業、視同作業等相同層級的作業項⽬，惟⾃主監外作業制度係
讓受刑⼈在更⾃由的環境內⾃主學習管理⾃⼰的過程，其風險性與挑戰性更
加嚴峻，以受刑⼈作業實施辦法去規範受刑⼈外出作業的內容及項⽬，可以
說是非常不⾜。

 參照⾼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權益保障法，對於⾼中⽣在進⾏職
業教育時該如何進⾏、建教合作機構的產⽣條件、審議申請案的委員組成、
職業教育的課程實施、接受職業技能訓練前應完成之事項、訪視的頻率、契
約的內容、權益的保障、制度的監督及罰則，都有仔細且明確的規範。

 當國家刑罰權需要透過交付給⼀般企業去執⾏時，對於執法過程的是否能被
檢視，都需要⼀⼀去探究，例如僱⽤受刑⼈之企業是否屬於廣義之公務員，
⽽受國家賠償法的限制，⼜受刑⼈在外作業期間之提供勞務⾝分是屬於勞⼯
亦或是技能訓練的⼀環，都需要更審慎的去評估，若僅以受刑⼈作業實施辦
法或是以監獄⾏刑法的法條去涵蓋可能會造成許多問題的產⽣。。




